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鼎和保险公司关于与南方电网储能股份

有限公司续签关联交易统一协议

的信息披露报告

【2023】8号

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

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号）文件要求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将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鼎和保险公司”或“我公司”）与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关联方”）续签《关联交易统一协议》的关

联交易情况披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

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号）等相关规定，保险公司与其关联方

之间长期持续发生的保险业务类行为属于关联交易，可以签订统

一交易协议，协议期限一般不超过三年。统一交易协议的签订、

续签、实质性变更应按照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内部审查、报告和信

息披露。

为了符合法规规定、简化审核流程和规范管理，我公司与南

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关联交易统一协议，对关联方界

定、关联交易类型及主要内容、关联交易定价的约定、关联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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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额、协议期限等内容进行约定。本关联交易协议有效期限为2023

年12月12日至2026年12月31日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

交易标的涉及我公司与关联方在包括车险和非车险两大类保

险业务交易行为。其中，非车险包括企业财产保险、工程保险、

责任保险、意外健康保险、信用保险、保证保险和其他保险业务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

鼎和保险公司与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均为同一母公司

下属的子公司。

（二）交易对手基本情况

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530000709829203J）是中国南方电网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公司

主要经营抽水蓄能、新型储能等业务，成为南方电网公司旗下唯

一的抽水蓄能和电网侧独立储能运营平台。公司注册资金31.96

亿元，企业性质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(上市)。

三、关联交易定价政策

鼎和保险公司对关联方客户之间的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

求，依照公司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报备的保险条款和费率，

依据投保资产的不同风险属性和投保方式，按照公平、公正的市

场化原则进行定价，双方确认相关定价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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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或相关方利益的情形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

本关联交易协议有效期内所指关联交易的预估总金额为3亿

元。

五、关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
本关联交易协议于2023年10月26日由我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关

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，2023年10月27日

由我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公司独立董事杨光裕、黄启平、孟曾梅、陈冰梅、王国军、

王春生对本次关联交易统一协议的独立意见如下：本次关联交易

统一协议的内容、统一协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，关联交易

统一协议约定的相关交易将进一步提高公司在能源行业保险领域

的核心竞争力，提升公司的经营规模和业务效益。该协议未损害

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。

七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

无

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23年12月18日


